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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安东尼·史密斯
关于 “nation” (民族)的论述

马　　戎

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D.Smith)是任教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社会学家 , 他发表了

许多有关民族的研究著作 , 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在 1991 年出版的 《民族认同》 (Na-

tional I dentity)一书里集中讨论了我们所关心的 “民族” (nation)概念的产生与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 对我们理解相关概念很有帮助。本文系统地介绍了他关于 “ nation” 和其他几个相关术语的观

点 , 并且结合我们在国内的研究实践进行评议 , 最后对几个关键英语词汇的翻译提出自己的建议 ,

以供今后讨论。

关键词　族群　民族　国家

作者马戎 , 1950 年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 教授。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而且经常引发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问题 , 而对 “什么

是民族” (即 “民族” 定义)的认识则是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和分析民族问题的基础。关于这个方

面 , 我国学术界在 20世纪的不同年代曾经有过许多争论 (马戎 , 1999:35—47)。争论当中的

一个关键问题 , 就是如何理解在 20世纪初期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在汉语中出现并至今广泛应用的

“民族” 一词 (韩锦春 、 李毅夫 , 1985)。以英文为例 , “nat ion” 、 “ethnic” 和 “nationality” 似乎

都与汉语的 “民族” 一词有密切关系 , 通常也都被译作 “民族” , 但这三个相互区别的英文单词

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 。

“民族” (或者依中国传统称呼为 “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与文化现

象。在不同地区 , 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不同 , 人类群体在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所逐步形成的社会

组织的形式与内涵不同 , 用以表现这些社会组织 、 文化现象的词汇也必然不同 , 各地域相邻居

住的人类群体在彼此相互接触当中 , 出于群体界定的客观需求而自发产生了当地的 “群体称谓”

与相应的族群观念 , 并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和专用词汇来加以表述。

世界上各个人群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客观差异 (体现在体质 、 语言 、 宗教 、 价值观念 、

风俗习惯 、经济活动 、社会组织等方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差异看做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 “连续

统” (continuum), 每个维度从一端 (没有差别)到另一端 (存在巨大差异), 中间有无数的过渡

阶段 , “量变” 逐渐累积而出现 “质变” 。当我们试图对这些人群用 “群体” 概念在这个多维度

立体的 “连续统” 上进行划界时 , 就是在每个维度的 “连续统” 上寻找和确定 “质变” 的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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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每个维度上的点综合起来 , 形成一个在空间上多维度的立体 “边界” 。在具体的点的确定与

界限的划分和表述过程中 , 无疑带有体现个体或群体意识的人为的主观因素 , 提出 “群体” 概

念的主体不同 , 世界划分的结果也有可能不同 , 而且 “群体” 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

社会的发展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所以 , 作为人类社会群体划分类别之一的 “民族” , 其定义与分界也必然是多元和动态的 。

中国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 “族群” 观 , 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 “民族” 观 。为了理

解国外 “民族” 观产生的历史和实质性内容 , 我们需要对国外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

思考 , 把它们与我国的传统观念、 当前流行的各种观点进行比较 , 这样既可以推动我国学术研

究与国际交流 , 也可以为社会上混杂流行的各种观念提供必要的规范。

“nation” 是我们在翻译和理解西方文献时最容易引起混乱的一个名词 , 有时把它译成 “民

族” (如 “nation-state” 通常被译成 “民族国家”), 有时译成 “国家” (如 “ the United Nations”

译成 “联合国”)。词典对 “nation” 的主要解释有:(1)民族 , (2)国家 , (3)国民 , (4)部落

等等①。对于 “nation” 一词 , 国内许多有关的翻译文献时常根据译者的理解从以上译法中选择

一个 。同时 , 其他一些英文词汇如 “ethnicity” 和 “nationali ty” 也经常被译为 “民族” , 中英文

词汇之间的这种交错译法 , 导致了这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应用中的混乱现象。

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D.Smith)是任教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社会学家 , 他发表

了许多有关 “nat ion” 的研究著作 , 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 他在 1991年出版的 《民族

认同》 (National Identi ty)一书里集中讨论了我们所关心的 “民族” (nation)概念在西方的产生

与当前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他在该书第一章中针对 “nation” 这个概念所提出的观点 , 并结合自己在

学习与研究工作中的体会给予评论 , 希望这些介绍和讨论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在本文中

先一律把 “nation” 译成 “民族” , 把 “ethnic g roup” 和 “ethnic” 译成 “族群” , 在凡是容易引

起歧义的地方都标出原文中使用的英文词汇 , 以便对照理解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 , 我们再对这

些词汇的含义进行总结。

一 、 “nation” (民族)只是人们身分认同的多种类别之一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人们的 “ identity” (身分认同)包含了多重身分与角色:家庭 (famil-

ial)、 领土 (territorial)、 阶级 (class)、 宗教 (religious)、族群 (ethnic)和性别 (gender), 这些

身分的基础是社会分类 (social classif ication), 而这些具体分类方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可能会

发生变化甚至被废弃 (Smith , 1991:4)。这是对如何认识 “民族群体” 划分的一个基本观点 。

人类社会中 “群组” 的划分 , 在社会活动实践中根据具体实用性目的可以有许多种方法 , 如划

分为种族群体、 民族群体 、 种姓群体 、 阶级 、 社会阶层 、 性别群体 、年龄群体 、 行业群体 、 职

业群体 、政治团体以及各类自发或非自发形成的组织群体 , “民族” 群体不过是分类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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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新英汉词典》 (中文版), 第 857 页 , 《英汉大词典》 , 第 1199 页;英文的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第 874 页以及 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 等 (参见翟胜德 ,

1999:68)。



(马戎 , 1999:57)①。

在各种分类当中 , 史密斯认为最明显和最基础的集体性身分认同是性别差异 , 其次是空间

(或地域), 第三个是社会阶级 。他认为把社会阶级作为集体性身分的基础是有一定困难的 , 原

因是阶级在感情方面的吸引力有限 , 同时缺乏文化深度 , “阶级群体与性别群体一样 , 通常 (内

部)被领土边界分隔开来 , 它们主要属于经济利益群体 , 而且可以根据收入水平和技能高低进

一步分为许多小群体 。由于经济生活每时每刻在迅速波动 ,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区里维持

各个经济小群体的稳定 , 其机会是很有限的 , 人们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自我考虑通常使阶级难以

构成稳定的集体性身分认同” , 所以他认为阶级群体是不稳定和多变的。

对于 “阶级” 的认同 , 史密斯承认 , “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 , 在一个社会里总会有两个以上

的阶级处于相互冲突之中 , 正如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所发现的 , 这些冲突会使阶级差

别和身分差异变得显著起来” (Smith , 1991:5)②。换言之 ,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 , 阶级

身分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认同身分。

史密斯认为 , 假如在一块领土内出现了一个涵盖性更广的 、 包括了整个人口的集体性分类

如宗教和族群 (ethnic g roup), 它将会包含来自许多不同阶级的成员 , (其界定)肯定会与基于

阶级和经济利益的群体分类结果很不相同 。阶级身分来自于生产与交换领域 , 宗教身分来自于

交流和社会化领域。宗教和民族基于文化因素如价值 、 象征 、 神话和传统 (体现于习俗与仪

式), 宗教身分时常与族群 (ethnic)身分密切相关联 , 大多数宗教社区都与族群社区相互重合 。

他同时认为这两类文化的集体性身分必须有所区分 , 一个以族群—语言为基础的人口可能

会划分成不同的宗教社团;而当人们信奉了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之后 , 宗教的影响也可

能销蚀和减弱信仰同一宗教的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 。但是一旦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思

潮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把各族群统一起来 , 就会出现强烈的民族意识 (Smith , 1991:6—8)。

所以史密斯倾向于认为 , “民族” 和宗教群体的认同比阶级认同更具基础性和稳定性。

一位美国学者康纳 (Walker Conno r)曾经把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 “民族” 问题的基

本观点进行了比较 , 他认为资本主义强调民族和国家界限 , 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超过各阶级的

利益 , 各国资本家和工人会各自携起手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阶

级界限 , 提倡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会联合携手去与各国资本家的联盟作

战 (Connor , 1984:5)。是民族 、国家利益优先还是阶级利益优先 , 这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

在实际社会进程当中 , 我们可以观察到许许多多分别表现两个方面的例子。在抗日战争期

间 , 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 , 中国共产党提出 “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 认为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利

益高于中国内部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利益 , 实行联蒋抗日;到了世纪之交 , 企盼两岸统一的

民族感情又使许多昔日内战的敌手走到一起 。解放初期 , 在各个少数族群被压迫的奴隶和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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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但他强调说 , “在一个固定领土范围内的人口中 , 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被包括在阶级分类中” (Smith ,

1991:5), 他认为阶级划分的人口涵盖面是不普遍的。但是他对这一观点未做进一步说明。 因为这涉

及另一个复杂的概念定义问题即 “什么是阶级” , 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 , 这种划分是 “实用性” 的 , 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应具体的需求而出现

的 , 因此在不同地域 、 不同社会环境中 , 这种 “群组” 的划分 (标准 、 边界 、 内涵)可能会不一样;

第二 , 社会场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 因此 “群组” 的划分标准也会随之演变而不是固定不变 ,

“群组” 之间的边界也在变动之中 , 这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现象中十分常见 , 甚至在同一个时空里也会

出现位于 “边界” 地带的重合部分 , 如族际通婚的夫妇会对双方族群都具有一定的认同感;第三 , 在

不同的社会场景中 , 不同划分方法确定的不同范畴的 “群组” 可能会出现部分重合交叉的现象 , 如一

个人可能既属于一定的年龄群体 , 同时又属于一定的职业群体和一定的民族群体。



获得解放、 得到土地的年代 , 他们在 “异族” 阶级弟兄的支持下与本族的压迫者进行斗争 , 拥

护共产党解放军 , 那是他们阶级意识最强烈 、族群意识淡化的年代 。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

由于缺乏那个时代的切身感受 , 在新的社会氛围中具有较强的族群意识。

也许我们可以说 , 阶级结构和阶级利益源自社会的经济结构 , 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

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 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 阶级结构的稳定性和

各阶级成员个人身分的稳定性都在降低 , 所以阶级认同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相比之下 , 族

群和它所承继的文化传统可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 凝聚了更强的感情色彩 , 在时间上延续得更

长久①。所以 , 史密斯肯定族群和宗教群体认同的重要意义和持久性 , 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 关于 “nation” 群体的认同

对于 “nation” , 史密斯认为是除了性别 、 空间和阶级之外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根据各

个地区的实际具体情况而出现的新一类群体和身分认同 。由于 “nationalism” 的兴起 , 人类群体

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 , 所以出现了一个 “ nation” (民族)的概念 。

这个概念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 , 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国对于 “nation” 概念的运用有着重要的 、实

际上是主导性的影响 。这个新观念 (理性国家 , the rational state)和新共同体 (领土民族 , the

territo rial nation)是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现的 , 而且两者之间密切相关 (Smith , 1991:9)。

前已述及 , 与文化因素 (价值观 、 象征 、 神话 、传统习俗与仪式)相关联的 “族群” 是历

史上即存在的 , 所以史密斯的 “族群” (ethnic g roup)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 “族” 观念有相似之

处。而史密斯讨论的 “nation” (民族)概念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范畴 , 这与列宁关

于 “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 (列宁 , 1914:600)的观点是一

致的 。

史密斯认为存在着一个西方的或者称之为 “市民的 `民族' 模式” (a civic model of the na-

tion), 它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或领土的概念 , 一个 “nation” (民族)必须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

人群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 (也许并不是其最初的发源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个因

素是 “民族” 是 “具有单一的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 (a community of law s and of in-

st itutions with a sing le political will);第三个因素是共同体成员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 , 如公共事

务和法律权利、 政治权利与义务 、 社会经济权利等各种各样的 “公民权” (cit izenship);第四个

因素是 “民族” (nation)必须具有共同的文化 (价值观和传统)和公民的意识形态 (civil ideolo-

gy)。综上所述 , (1)历史形成的领土 , (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 , (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

等权利 , (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 这 4条就是确定西方模式 “民族” (nation)标准的组成

部分 (Smith , 1991:11)②。

史密斯认为 , 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 “族群的 `民族' 模式” (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 它强调的是人们出生的共同体和本土文化 , 是具有相同血统的共同体 。在

这个模式的标准中 , (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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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就 “ nation” 的这四方面内涵而言 , 在中文里译为 “国民” (参见朱伦 , 2000b)也是可以的 , 但需要对

其他相关概念进行系统整理与说明。我们在翻译西方学术和政治术语时 , 最重要的是充分系统地理解

其实质性内涵 , 同时对有关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涵盖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 , 说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 更是把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了 (参

见马寅 , 1995:100—101)。



力和动员效果 (popular mobilization);(3)对本土文化 (语言 、价值观 、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

过法律 。这些方面在亚洲和东欧地区一些 “民族” (nation)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Smith , 1991:11)。可见 , 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社会与国情 , 群体认同在内涵与形式上可能

会出现变化 , 从而体现出人类社会在这个方面的多样性。

史密斯认为 , 在今天世界上的每个民族主义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某种 “双元” 现象 , 在不同

程度上都包括了 “市民的 `民族' 模式” 和 “族群的 `民族' 模式” 两方面的要素 。他以法国

为例 , 说明在同一个民族 (nation)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 , 有时强调的是 “公民的” 和 “领土

的” 因素 , 有时强调的是 “族群的” 和 “文化的” 因素 (Smith , 1991:13)。从他所举出的这

些例证可以看出 , 我们需要用一种辩证的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这两种 “民族模式” (mod-

els of nation)之间的关系 。

这里 , 史密斯承认世界上 “民族” 现象的 “多元性” 并提出了两个具体模式 , 可见不同地

区自发产生的对于 “民族” (nation)、 族群 “ethnic” 的认识与定义可能是不相同的 、 带有地域

性文化历史特点的。实际社会当中 , 可能还存在史密斯提出的西欧模式 、亚洲与东欧模式之外

的其他模式 (如存在于非洲 、 拉丁美洲 、大洋洲等地区的模式)。作为研究者 , 我们应当对来自

不同国家的不同的 “民族” 定义根据其产生的不同场景 、 不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析 , 理解其之

所以不同的原因 , 总结出若干有代表性的区域性模式 , 从而有助于我们真正从实际社会生活中

理解人类社会中最复杂的民族现象 。

史密斯最后总结的 “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 ty)的基本特征有:(1)历史形成的领土 ,

(2)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 , (3)共同的大众文化 , (4)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

务 , (5)共同的经济 (Smith , 1991:14)。他在文章中又简略总结说 , “民族认同” (national i-

dentity)和 “民族” (nation)是复杂的建构 , 包含一些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 包括了 “族群”

(ethnic)、文化 (cultural)、 领土 (territo rial)、经济 (economic)和法律—政治诸方面。比较这

两段论述 , 可以看到在他的表述中 , “族群” 与 “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 是相互对应的 ,

体现的都是族群的感情心理因素。

史密斯认为 “民族认同” 从根本上讲是多维度的 , 决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 , 在不同的个

案中这些特征各有不同的侧重。这是理解 “nation” 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时看到 ,

史密斯在承认 “民族” 现象的多元性并对两种区域性 “民族模式” 做出很有创见的论述之后 ,

仍在试图总结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 “民族” (nation)定义 , 他把两种实质上很不相同的 “民

族模式” 的因素混杂在一起 , 归纳出 5 条 “普遍性” 特征 , 这里多少有几分牵强 , 也缺乏必要

的论证。但是他还没有像斯大林那样 , 坚持这些标准 “缺一不可” , 而是在实际应用中为研究者

在这些标准或特征中的取舍留下了余地 。

我们可以把史密斯关于组成 “民族” (nation)成分的 5 个特征与斯大林关于 “民族” 定义

的4个特征进行比较 。斯大林认为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 , 1913:294)。

用史密斯的模式分类法 , 斯大林所表述的观点倾向于 “族群的 `民族' 模式” , 除了领土和经济

因素外 , 强调了文化 、语言和心理素质 。而史密斯在前面具体的 (而非总结归纳部分的)论述

中 , 强调的是 “民族” (nation)“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个具有政治 、法律和行

政组织含义的特征 , 而把 “族群” (ethnicity)只作为 “nation” 诸特征之一 , 实际上体现了西欧

社会的特点 , 即 “市民的 `民族' 模式” 。

我们可以参照史密斯的两种 “民族” 模式的思路 , 把斯大林具有 4条标准的 “民族”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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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入世界上多元化的 “民族” 现象与模式体系之中。斯大林提出的定义 , 实际上也是他主要

根据俄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状况并借鉴其他国家国情而做出的理论总结 , 可以看做是

区域性 “民族模式” 之一 。这个模式用于其他地区就可能出现许多问题 , 尤其是当他坚持这些

标准对于 “民族” 的确认来说 “缺一不可” 时 , 更是如此 (马戎 , 1999:37)。

三 、 “民族” (nation)和 “国家” (state)的区别

西方文献中常用的一个词汇是 “nat ion-state” (国内通常译为 “民族 —国家”), 这个词中的

两个部分显然各有不同的含义 。按照史密斯的说明 , 西欧模式的 “民族” (nation)包含有法律

权利和义务并具有政治、 法律和行政组织含义的特征 , 而人们通常把这些也理解为 “国家 “的

特征 , 那么 , “nation” (民族)和 “state” (国家)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史密斯认为 , “state” (国家)指的是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 、在一块既定领土上垄断性地实

施强迫和压制的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而 “nation” (民族)指的是凭靠文化和政治契约

而统一在一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 成员们分享其历史文化和领土。“民族” (nation)的成员们分

享共同的文化传统 , 这与国家 (state)公民们之间存在的纯粹法律和科层制联系纽带是完全不同

的。当然 , 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合的部分 , 如都强调领土 , 在民主国家中也都强调人们的

权利 。尽管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同时使用 “民族” 和其他大众化术语 (如民族—国家 , the states of

part icular nations), 但是其内涵和着重点是很不相同的 (Smith , 1991:14—15)。

史密斯认为 , “国家” 主要指一整套具有公共认可的权威性社会行政管理组织体系 , 这套国

家机器由于受执政集团控制 , 所以与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 。但是具有不同意识形

态的政治团体可能通过选举而执政 , 同时基本保留原有国家机器 , 即使是通过革命手段取得政

权 , 建立起一套新的国家组织 , 但其机构 (尽管名称和形式可能有所改变)的内涵与功能基本

上仍会相似 , 而这是由社会行政管理行为功能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人们通常忠于自己的 “民

族” (nation), 但不一定忠于现在执政的 “国家” 政权 (state), 如维克多·雨果热爱 “法兰西” ,

但因为痛恨执政的政府而长期流亡在外 。

史密斯认为 , “民族” (nat ion)在概念上包含了两组特征 , 一组是 “公民的” (civil)和领土

的 (territo rial), 另一组是 “族群的” (ethnic)和血缘家系的 (genealogical), 而在实际社会的各

个个案当中 , 这两组维度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 有的情况是第一组比重大 , 有的是第

二组比重大 。这种各维度不同比重的存在 , 反映在西欧和东欧 、 亚洲 “民族” 现象所表现出来

的不同上①。史密斯认为 , 这种多维度现象使得 “民族认同” 成为现代生活和政治中既灵活又顽

固的力量 , 而且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相结合 , 同时并不失去自身的特征

(Smith , 1991:15)。他观察各地区 “民族” 现象的这种视角 , 反映了学术研究中 “实事求是”

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 。

在一定程度上 , “民族” (nation)这个范畴可以涵盖 “族群” (ethnicity)。各地的 “族群”

(ethnic g roups)由于都比较偏重于它们的文化传统与血缘联系 , 所以在 “族群” 定义的内容和

词汇翻译方面比较容易相通 。而 “民族” (nation)在不同地区 、 不同群体可能有十分不同的侧

重而体现为十分不同的模式 , 因此在翻译和理解上需要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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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的学者认为 “西欧人追求以独立的国家形式来保证族群利益 , 由此形成国民—国家 (nation-state)的

理念” (朱伦 , 2000b:3), 主要参照的是西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有关思想观念。



四 、 “民族” (nation)的功能

考虑到 “民族” (nation)所具有的这些维度 , 史密斯认为可以依据其客观效果把它们的功

能分为 “内部” 和 “外部” 两类。“外部” 功能包括领土 、 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功能 。“民族” (na-

tion)“首先是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 , 其成员生活和工作在这个空间里 , 而且在历史的时间和空

间上这个共同体有一个明确的领土范围” , “民族” (nation)在经济上要求控制领土内的资源 ,

包括人力资源 , 并且时常倾向于本民族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Smith , 1991:16)。

在政治上 , “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加强了国家 (state)及其机构的社会基础 , 政治

代表人物和政府官员的选举也是基于 “民族利益” (national interest)的标准 。但是 “民族认同”

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是赋予法制机构制定的有关法律的权利和义务以合法性 , 它确定了一个 “民

族” (nation)特定的价值和特征 , 反映人们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 (Smith , 1991:16)。

史密斯认为 , “内部” 功能中最明显的是其成员作为 “国民” (national)和 “公民” (cit izen)

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① , 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通过义务的、标准化的公共教育系统来实现的 。

国家权威希望通过反复灌输来培养对民族的忠诚和有特点的具有内部同一性的文化 , 在 “民族

主义有关文化真实性和统一性观念” (nationalist ideals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unity)的影响

下 , 所有的政权都在努力实施这样的教育 (Smith , 1991:16)。“民族” (nation)也被认为通过

其所提供给成员们共享的价值观 、象征和传统而发挥了个人之间 、 阶级之间的社会聚合力的作

用 , 通过使用一些象征性符号 (旗帜 、 国歌 、 制服 、 纪念碑 、 庆典)使成员们记得他们具有共

同遗产和文化 , 使他们由于具有共同的身分认同和归属而感到强壮和骄傲 , “民族” (nation)成

为一个 “信仰追求” 的团体 , 通过共同努力去克服排除面前的困难险阻 (Smith , 1991:17)。

史密斯在这里强调的 , 无论是 “外部的” 还是 “内部的” 功能 , 实质上都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和政治意义的 “民族认同” (或 “国民认同”)②。

“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还使得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通过集体性的特征把自己清楚

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 通过一种内部相互共享但与其他人群相比具有独特性的文化 , 人们能够

知道在世界上 “我们是什么人” , 通过对文化的 “再发现” , 我们 “再发现” 我们自身 ——— “具

有可靠依据” 的自身 。所以 “自我定义” 和 “定位” 的过程既是理解 “民族认同” 的关键 , 也

是造成大多数疑惑萌生和提出质疑的原因。

史密斯认为 , 当认识到世界上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别之后 , 我们对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主义

者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 “民族认同” 标准和定位持有不同意见 , 是十分正常的。这些怀疑既是

哲学上的也是政治性的 , 因为各地的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在他们的具体活动中提出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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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把 “ nation” 译为 “国民” (朱伦 , 2000a)或 “国族” (宁骚 , 1995:5)。对于中文

“国民” 一词在翻译中的应用 , 应当十分慎重。如 “建有现代主权国家的族体称为国民 , 没有建立国家

的族体称为民族” (朱伦 , 2000b:4)这样的观点 , 是否过于强调政治层面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的观

点被译为 “一个人民 (people), 一个国民 (nation), 一个国家 (state)” , “people (人民)主要是指语言

—文化同质的族体 , 而 nation (国民)则是指以独立国家形式实现政治统一的 people” (朱伦 , 2000b:

7)。这里 “人民” 的含义似乎与通常理解的 “族群” 相近 , 而与中文里对 “人民” 一词通常的理解有

距离。不同的外国学者可能使用不同的外文词汇来表达相近的概念 , 这使得翻译工作格外困难。

一般来说 , 前者指的是 “民族” (nation)的成员 , 后者指的是 “国家” (state)在法律上的成员并可持

有该国政府颁发的有关证明 (身分证或护照)。



花八门的 “民族自身” (national self)的定义 , 所以人们批评民族主义的教义 (doctrine), 说这

些教义和观点在具体应用时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或支离破碎的 , 而且在政治上导致社会不稳定

和族群冲突 。史密斯的结论是 , 当前流行的各种关于 “民族” (nation)的观念 , 从最好的方面

说也是粗略和难以捉摸的 , 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则是荒谬和矛盾的 (Smith , 1991:17)。

史密斯指出 , 在知识界对 “民族” 定义提出怀疑的同时 , 还带有伦理意义上的谴责。在

“民族认同” 的名义下 , 人们被说成自愿放弃他们自己的自由并有权力去剥夺其他人的自由 , 去

践踏本 “民族” (nation)里没有被吸收进主流的那些族群的 (ethnic)、 种族的 (racial)、 宗教的

少数群体的公民和宗教权利 (Smith , 1991:17)。来自西方国家的 “民族观念” (ideal of the na-

tion)散布到全球后 , 引起困惑 、不稳定 、 冲突和恐怖 , 在那些族群和宗教混杂的地区尤为如此

(Smith , 1991:18)。民族主义的教义使得 “民族” (nation)成为每个政治运动的目标 , 并使得

“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成为衡量全部人类价值的尺度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 , “民族”

(nation)观念对单一的人性 (a single humanity)、 对一个世界共同体和它的伦理统一性的整个思

想提出了挑战。用以取代的是 , 民族主义提出一个有关政治共同体的偏狭和充满冲突的体系即

“nation” , 使它具有合法性 , 它将不可避免地使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 , 在已知世界上

存在各种各样文化差异的情况下 , 这只能把人类引向一个政治上的 “斯库拉” (Charybdis即

Scy lla , 希腊神话中栖居在墨西拿海峡岩石上攫取船上水手的六头女妖)(Smith , 1991:18)①。

“民族主义” 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发挥着作用 , “民族” (nation)的观念和认同也因此具有

许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功能 , 并将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我们应当对于民族主义所

表现出来的积极方面给予重视:如对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 、 对正在消失的历史和文化的抢救 、

复兴文化的热情 、对 “认同危机” 的化解 、 努力推动社区和社会团结的合法性 、 反抗专制的精

神 、关于民众主权和集体动员的主张 , 甚至经济增长方面的自给自足 , 等等 , 同时必须注意警

惕和克服 “民族主义” 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Smith , 1991:18)。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史密斯一方面试图根据各个地区的社会实践来总结归

纳 “民族” (nat ion)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 同时他也承认 “民族” 观念在实际应用中的混乱

与模糊 , 承认 “民族主义” 在实际社会运动中具有两面性 , 当强调 “nat ionalism” 的政治和领土

这个方面时可能对部分民众造成偏差与伤害 , 而强调其文化传统和血缘这个方面时 , 少数族群

的 “族群认同” 则可能对该族群的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中 , 占主导的

实际上应当被称做 “族群主义” (ethnicism), 而不是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五 、 讨　　论

以上这些讨论 , 反映出史密斯主要基于西欧模式 (“市民的 `民族' 模式”)而归纳出来的

“民族” (nation)观念。史密斯从不同角度讨论了 “民族” 的内涵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功能 ,

认为 “民族” (nation)这个概念总的来说是模糊不清和矛盾的 , 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群体划分

是多元和多变的 , 此地与彼地不同 , 此时与彼时不同。作为一家之见 , 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思

考颇有助益。

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借助英文词典分析了 “nation” 的定义 , 说明以 “nation” 为词根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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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有些学者近期也指出 , 我们应当对源自西方关于 “民族—国家” 这一所谓 “经典理论” 进行重新

审视 , 以认识其负面作用 (朱伦 , 2000b:4)。



都与 “国家” 、 “国民” 有关 (翟胜德 , 1999:69)。应当说 , 英文中的 “ nation” 所表达出来的

多重社会 、政治与文化含义 , 是中文 “民族” (使用这个词时 ,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实质指的是

“族群” 即 ethnic groups)和 “国家” 之外的另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范畴 。 “nation” 既不是以政治

制度和国家机器为代表的 “国家” , 也不是主要反映血缘与文化传统的 “族群” , 而是兼有 “国

家” 内涵的领土 、法制因素和 “族群” 内涵的文化 、 血缘因素的一个共同体①。

在我国传统思想范畴中 , 可能 “中国” 或 “中原” 这两个词汇的内涵在应用中与史密斯的

“民族” (nation)比较接近。我们传统中讲的 “中国” 或 “中原” , 包括了史密斯和多数英文词

典中概括的 “nation” 的含义:(1)历史形成的领土 (“神州”), (2)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

忆 (三皇五帝), (3)共同的文化传统 (以儒学为代表的 “教化”), (4)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

权利和义务 (“普天之下 , 莫非王土”), (5)共同的经济生活 (“士农工商” 结构)。无论哪个族

群 “入主中原” , 这些要素大多被仔细地保留下来 。而对于 “神州” 各族群在文化 、宗教各方面

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 , 也作为 “中华” 的文化传统之一 , 体现在中国的传统 “族群” 观念和历

朝政策之中。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 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本土国情和有特色的群体以及相应的观念 。对

于世界各地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和反映各地观念的人文 、 社会范畴 , 要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出完

全对应的词汇是不容易的 , 而东亚与西欧相距太远 , 差别太大 , 沟通太晚 , 人文词汇的对译也

就更难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 , 要想对 “民族” 这个词汇确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标准”

定义是不可能的 , 需要做的是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 “民族” 定义根据其产生的不同场景 、不

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析 , 理解其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 找出基本含义相通 、 具有基本共性 、可以

在学术交流中达到沟通目的的若干基本词汇 , 同时在学术交流中注意各自词汇内涵的界定并在

相互理解中不致出现重大歧义 , 能够达到这一点 , 就可以满足我们在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的基

本要求。

在目前的具体应用方面 ,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 , 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

者的观点 , 把 “中华民族” 译成英文的 “Chinese nation” (宁骚 , 1995:13—14;翟胜德 ,

1999:69), 使 “民族” 与 “nation” 对应起来;同时把 “少数民族” 改称为 “少数族群” (eth-

nic minorities), 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 “族群” 与英文中的 “ethnic groups” 对应起

来② , 而对 56个原来称为 “民族” 的群体称为 “族” (如汉族 、蒙古族 , 而不再称 “汉民族” 、

“蒙古民族”), 统称为 “中华民族的 56个族群”③。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族群关系史中产生的传统

的族群观 (如把各族群称为汉人 、 蒙古人 、 藏人等 , 一方面强调的是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传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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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宁骚教授认为 , “在中国 , 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 (nation), 这就是中华民族 (the Chinese nation)。

……现在 , 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 `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 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 (nation)一

词” (宁骚 , 1995:13—14)。朱伦则明确主张把 “ nation” 译成 “国民” (朱伦 , 2000b)。把 “ nation”

译成 “国族” 、 “国民” 或 “现代民族” , 同时把 “ethnic g roups” 译成 “民族” 或 “传统民族” , 是对于

这些词汇的译法进行调整的可供讨论的另外两个思路。但是总而言之 , 把 “ nation” 和 “ ethnic groups”

统译作 “民族” 确实造成这些基本概念在理解上的混乱。

在这一点上 , 我赞成石奕龙先生的观点 , 认为可以把 “ ethnic g roup” 译为 “族群” (参见石奕龙 ,

1999:79)。同时 , 有的学者认为 , 把我国的少数民族译成 “ ethnic groups” 多少带有歧视性 , 违反了民

族平等的政治原则 (朱伦 , 1997:3)。我认为 , 学术术语定义和译法的探讨不会危及民族平等这个受

到宪法保障和政府实行的基本政策。

“在汉语里即找不到一个与 nation 对应的同时具有 `国家' 与 `民族' 以及 `国际主义' 与 `族际主

义' 等两重含义的词” (潘志平 , 1999:156)。



的差异 , 同时也强调几千年来相互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相一致 , 而用西方的 “民族” (na-

tion)、 “民族国家” 和 “民族 (政治)独立” 思想套用到中国社会中的各个族群 , 其实是很生硬

的。此外 , 对于英文中的 “state” , 我们仍译为 “国家” 。

阮西湖先生认为 “族群” 一词容易引起学术上的混乱 , 认为 “人们共同体” 的演进必然遵

循 “氏族 —部落—部落联盟 —民族” 的路线 , “族群” “显然是指那些尚未发展为民族的人们共

同体” (阮西湖 , 1998:80)。上述的 “民族演进路线” 与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的 “社会演进路线” 在逻辑和思维方法上多少

有些相近 , 实际人类社会的社会发展形态与各个形态之间的变化关系 , 要比这些公式化的概念

和单线演变过程复杂得多 。以此来否认 “族群” 一词的使用 , 根据尚不够充分①。总之 , 在学术

研究中 , 最重要的是理解分析社会现象本身 , 词汇和翻译不过是我们用以表述和交流的工具 。

从上面提出的概念体系出发 , 中国也可以称做是一个 “民族国家” (a nation-state), 而且是

一个 “多族群的民族国家” (a mult i-ethnic nation-state)。当然 , 如果对于 “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s)的理解像一些人 (如康纳 , Walker Connor)那样指的是 “一个国家的界限与一个民族的

界限是完全重合的 , 而且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族群文化 (a single ethnic cul-

ture)” (参见 Smith , 1991:15), 我们就不能说中国是一个 “民族国家” , 因为中国各族群不属

于同一个族群文化②。也有学者认为 “民族国家” 理论已经过时 , 将被 “多民族国家” (multi-

ethnic state)理论所替代 (阮西湖 , 1999:80), 这一点作为结论尚有待分析和讨论 , 但是我们

可以说 , 由于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 , 所谓的 “单一 (族群)的民

族国家”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

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带有浓厚的 “民族主义” (nat ion-

alism)色彩的 , 所以凡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运动 , 都可称为 “民族主义运动” 。从这个思路出

发 , 我们可以考虑不再把各少数族群的 “族群意识” 冠之以 “民族主义” , 也不再把我国各族群

之间的矛盾称之为 “民族问题” 、 “民族关系” 、 “民族矛盾” 或 “民族冲突” , 而称为 “族群问

题” 、 “族群关系” 、 “族群矛盾” 或 “族群冲突”。

当我们这样把中国各少数族群不再定位为 “民族” (nation)的时候 , 我们也就可以跳出斯

大林设定的有关 “民族” 定义的 4条特征 (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 共同经济生活 、 表现于共同

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框架 , 也跳出了西方民族主义在 “民族自决” 和 “一个民族 (在理

解上可以实际应用于各个族群), 一个国家” 方面的理论误区 , 更加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分析我国

的族群现象和族群界限 , 我国的 “族群识别” 问题和其他涉及族群的各类问题也就不会像过去

的 “民族识别” 工作那样带有政治色彩 , 而是更多地强调文化和历史因素 , 而长期强调的 “民

族平等” 这个政治问题也将从 “各少数族群成员的公民权利” 的角度来予以充分保障。

也许以上的思路调整可以多少解决在中文 、 英文专门词汇互译中出现的概念混乱的问题 。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 , 在 “ethnic” 、 “nat ion” 等词汇的内涵上和其与汉语词汇的对应上目

前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 , 统一认识并达到用词规范化还需要一个过程 (参见周旭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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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认为康纳把 “ na tion” 和 “ ethnic groups” 也混淆在一起了 , 不利于我们对 “民族” 概念的理解。另

外 , 对于 “多民族国家” 还有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汇 “ the state of nationalities” (参见郑凡等 , 1997:

46), 这里引入一个如何理解 “nationality” 这个词汇的问题 , 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讨论。

阮西湖先生的另一个理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的是 “ race” 和 “ ethnic g roup” , 但在该组织的文件

中未出现 “族群” 一词。这只说明翻译者没有把 “ ethnic group” 译为 “族群” 而译为 “民族” , 仍然是

个翻译问题 , 恐怕不能作为反对使用 “族群” 一词的根据。



1999:78 —80)①。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有益于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发展 , 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最重要的 , 是

社会中的 “实” 而不是字面上的 “名” 。我们不应当拘泥于现有名词概念和定义的束缚 , 而要从

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群出发 , 从多元 、 演变 、 互动和辩证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复杂的客观

事物 , 包括 “族群” 和 “民族” 现象。以词汇表达的各种概念和定义 , 不过是我们人类群体从

各自面对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客观世界的符号工具。在面对世界各地纷

杂变化的各类族群形态时 , 应当承认世界上族群现象的多元性 , 从而承认由现象中抽象出来的

“族群” 、 “民族” 观念的多元性以及相应的定义的多元性 。同时 , 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学者在这些

社会现象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成果 , 找出基本概念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差异 , 使我们使用的概

念和范畴能够找到大致相通的对应词汇 , 努力建立沟通中外学术界之间的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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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伦先生主张把 “ nation” 译为 “国民” , 把 “ nation-state” 译为 “国民—国家” (朱伦 , 2000a:15)。

虽然使用的中文词汇不同 , 但他讨论 “ nation” 时的含义与本文前面的讨论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 他对

于 “国民” (nation)的定义 “由具有共同命运意识的人们形成的 、 以现代主权国家为依托的利益共同

体” (朱伦 , 2000a:13), 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史密斯所说的 “市民的 `民族' 模式” (a civil model of

nation)。



ments have a signif icant effect on childrens suppo rt of thei r parents in three w ays:daily activi ties such

as doing household chores for the parents , continuance of economic support , and other considerat ions.
Those who live w ith their parents are most likely to provide support fo r thei r parents in all three as-
pects , those w ho do not live w ith their parent but w ho live close to them come nex t , and those who

live far aw ay f rom their parents are least likely to do so.Based on the results ,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changing living arrangements on family support in China and make sugges-
tions fo 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13)On Anthony Smiths Exposition of “Nation” Ma Rong ·141·

“Nat ion” has become a popular w ord in China in both academic circle and social life since the be-
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However , there has been debate over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of

this Western term among scholars.Anthony D.Smith , a sociologist teaching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 has published many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
and his opinions have been very inf luential among Western scholars.In his book National Ident ity

published in 1991 , Smith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is concept and the problems in its appli-
cation.The author int roduces Smiths view s ,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is concept.The author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based on his ow n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suggests translations for several

key terms for future discussion.

(14)Literary Theory:Towards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Qian Zhongwen ·152·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 two “dislocations” mo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occurred in research

o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and foreign(mainly Western)countries during the 20 th century , and these

deprived both sides of common g round fo r f rui tfu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From the 1980s on-
wards , China and the West began to have an integ rat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heo retical research

and to adopt a common approach to research topics and issues.A tru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ides

g radually began.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rovide the only road fo r the li terary theo ry of both

sides to survive and achieve innovations.In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each side should

act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China must create a li terary theory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but

this does not mean advocating narrow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isolation.

(15)The 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Artistic Spirit in China Gao Xiaokang ·160·

“ The classical artist ic spiri t” , which is similar in meaning to “classicism” , is an artist ic concept in

w hich the classics are taken as a model , and the inheritance of aesthetic ideals and the permanency of

the value of art are emphasized.The classical spirit of ar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national art t ra-

di tion and is important for he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 raditional aesthetics.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the fo 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spirit of art underwent a long process.
From the pre-Qing period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developed from the

early didactic approach to concentrat ion on the model of literature and the law of creation.He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lassical spirit of art in China.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 i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odel of literature matured.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taken as a model and therefore

a concrete aesthetic model of literature came into being .A consciousness of learning f rom the model in

the spirit of aesthetics w as fo rmed , namely , the consciousness of “reaching the acme of perfection” by

learning f rom the “ law of the model” .By the M ing and Qing dynasties , classical literature had gr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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